海 南 省 教 育 厅
文件
海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琼教中招〔2013〕10号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做好中招农村独生子女户、纯二女

结扎户子女资格审核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教育（教科）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省农垦总局教育局，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会发展局：

根据《海南省教育厅关于2013年海南省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琼教〔2013〕4号），农村独生子女户、纯二女结扎户的子女在普通高中、高职高专学校录取时，给予在各考试学科原始分总分上加5分的照顾。为做好此类考生的资格审查工作，确保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必须按照“谁主管、谁审查、谁负责”的原则，实行严格的责任管理，全面落实市县级审核责任。具体要求如下：

一、市县教育部门或学校要将《海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农村独生子女户、农村纯二女结扎户子女审核表》（附件1,以下简称《审核表》）发给有关考生，由考生按要求填好相关栏目，并将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三份）依次送村委会、乡镇政府和市县（单位）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审核。《审核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一式三份，市县（单位）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存档一份，两份由考生提交报考地市县中招办，其中一份由报考地市县中招办录入系统信息后存入考生纸质档案袋，另一份由该中招办于5月8日前报送省中招办备案。

二、市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对相关考生父母双方户口簿、独生子女证或县级以上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二女户结扎证明的原件、复印件进行严格审核，对该考生作出审核意见。审核结束后，市县人口和计生工作部门负责填好《海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农村独生子女户、农村纯二女结扎户子女审核确认花名册》（附件2）一式三份，一份由本部门留存、一份呈报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复审，一份转交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三、学校或市县招生部门在考生报名时接受《审核表》后，负责准确录入相关信息，并经复核无误后存入考生纸质档案袋。市县（单位）教育行政部门要将本市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审核确认的农村独生子女户、纯二女结扎户子女名单在市县政府网站公示，并公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的举报电话（65339884），接受社会监督。

四、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弄虚作假的考生，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调查核实后取消其省一级学校和市县重点中学的录取资格；对不认真审核或协同考生弄虚作假的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联系人：程春秋（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电话：65203707；吴岳庚（省教育厅），电话：65313119。

附件：1.海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农村独生子女户、农村纯

        二女结扎户子女审核表

      2.海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农村独生子女户、农村纯

        二女结扎户子女审核确认花名册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3年3月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3年3月28日印发

附件1
海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农村

独生子女户、农村纯二女结扎户子女审核表
	准考证号
	
	初中就读学校
	

	考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父亲姓名
	
	母亲姓名
	
	民族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市（县）            乡（镇）               村委会


	以上栏目由考生填写

	村委会意见
	经办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意见
	经办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县（单位）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

意见
	经办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一式三份,市县（单位）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存档一份，两份由考生提交报考地市县中招办，其中一份由报考地市县中招办录入系统信息后存入考生纸质档案袋，另一份由该中招办于5月8日前报送省中招办备案。
     2、此表须附父母双方户口簿复印件、独生子女证或县级以上医院落实绝育措施的相关证明和县级以上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纯二女户证明复印件及家庭人口信息（一户一卡）。
附件2

海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农村独生子女户、农村纯二女

结扎户子女审核确认花名册

市县（单位）：                                              承办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准考证号
	毕业学校
	户籍所在地
	父  亲
	母  亲
	独生子女或纯二女结扎户子女

	
	
	
	省（区）
	市（县）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姓名
	身份证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说明：1、本表一式三份，一份由承办单位留存，一份由市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呈报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份转交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并在政府网站公示。

      2、承办单位：各市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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